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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第八次会议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7 (b) 

审查《公约》现况和实施情况以及对于 

实现《公约》目标至关重要的其他事项 

销毁库存和储存 

 

  《集束弹药公约》第三条延期请求指南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提交 

 一. 第三条延期请求指南 

1. 《集束弹药公约》第三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均应“将在其管辖和控制下的所

有集束弹药与留作作战用途的弹药分开，并为销毁目的标明集束弹药”，并应

“承诺”至迟在《公约》对其生效后八年内，“销毁或确保销毁……所有集束

弹药”。 

2. 若一缔约国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在上述八年期间内销毁或确保销毁所有集束弹

药，可向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提出延长最后期限的请求，延长期以四年为限。

在特殊情况下，缔约国可请求再予延期，但以四年为限。 

3. 鼓励有意提交请求的缔约国在编写请求方面寻求《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

股的援助和意见。 

4. 延期请求必须至少在审议请求的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召开前 9 个月提交。

请求应提交即将召开的《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当任主席，并抄

送《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股。 

5. 《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股将向各缔约国通报已收到一份延期请求，并在

《集束弹药公约》网站上发布请求，与缔约国分享请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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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股应提请《集束弹药公约》协调委员会注意延期

请求。协调委员会将设立一个特设分析小组，审议提交的所有请求。协调委员会

还可酌情在更早的阶段设立分析小组，以协助编写请求或与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进

行磋商。 

7. 分析小组将编写一份载有建议的报告，提交协调委员会。之后，协调委员会

应通过报告并由委员会主席提交各缔约国，供下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审议。 

8. 分析小组的组成应包括： 

 销毁和保留储存问题协调员 

 国际合作和援助问题协调员 

 《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股的一名或多名代表 

9. 分析过程中可向一些来源寻求专门知识方面的协助，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国及

其各机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反集束弹药联盟、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

心，以及《集束弹药公约》协调委员会认为合适的其他机构和排雷领域的专家。 

10. 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分析小组成员将不参与本国政府延期请求的分析工作，

以及其他存在明显利益冲突的情况。协调委员会成员将不参与协调委员会会议期

间对本国政府延期请求的决定工作。 

11. 在分析请求时，第一个分析小组将确定分析方法，提交协调委员会供其通

过，该分析方法将用于未来的所有请求，以确保处理请求办法的统一性。所确立

的方法将纳入本指南，提交各缔约国，供下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通过。 

12. 分析小组将在成立后四周内向《集束弹药公约》协调委员会提交一份初步报

告。该初步报告应分析请求的全面性和详细程度，旨在改进所有延期请求，并设

法解决任何潜在的不足之处。分析小组可随时要求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作出澄清或

提供补充资料。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可随时对其延期请求提出修正。 

13. 报告定稿后，应提供给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供其提出意见和(或)纠正事实。之

后，协调委员会应根据报告通过一项决定草案，由主席提交缔约国，供下次缔约

国会议或审议会议审议。 

14. 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将对请求进行评估，并根据其议事规则决定是否批准

延期请求。缔约国会议可根据分析小组报告中的建议，决定按照缔约国的请求批

准延期请求，或决定准许延长的期限短于所请求的期限。 

15. 各缔约国如觉得必要，还可提议延期的基准。无论缔约国提出何种基准，延

期请求获得批准的缔约国应提交年度进展报告。 

16. 《公约》一般状况和实施问题协调员将每年对本指南进行审查。必要时将提

出修改意见，供下次《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会议通过。 

 二. 第三条延期请求时间表 

17. 由于《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会议通常在每年的 9 月举行，第三条延期请求

的编写、提交、分析和审议工作应遵循下述拟议的时间表。时间表始终与下次

《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会议或《集束弹药公约》审议会议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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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集束弹药公约》
缔约国会议/审议会议
召开年份) 

缔约国或《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股/《集束弹药公约》 
协调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5 月(缔约国会议/审议会

议召开前一年) 

缔约国开始编写第三条延期请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知

《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股其提交请求的意图 

5 月－11 月(缔约国会议/

审议会议召开前一年) 

缔约国编写第三条延期请求，必要时咨询执行支助股和分析

小组 

12 月 1 日(缔约国会议/

审议会议召开前一年) 

缔约国向主席提交请求，并抄送《集束弹药公约》执行支助股 

12 月－6 月(缔约国会议/

审议会议召开年份) 

《集束弹药公约》协调委员会和分析小组与缔约国密切合

作，分析请求，弥合请求中的差距；向缔约国提供初次报告

供其评论 

7 月(缔约国会议/审议会议

召开年份) 

主席向所有缔约国提交载有建议的最后报告供其审议 

9 月(缔约国会议/审议会议

召开年份) 

各缔约国审议请求并决定是否批准缔约国的延期请求 

 

 三. 第三条延期请求建议大纲 

18. 缔约国在编写第三条延期请求时应尽可能全面地描述在履行第三条义务时面

临的经评估的挑战，以及应对这些挑战所需的方法和时间。提交的文件应包含以

下内容： 

 A. 内容提要 

篇幅 4 到 8 页，根据《公约》第三条第四款概述重要的详细内容 

 提议延长的期限 

 理由和资源调动：对提议延期的详细解释，包括解释有关缔约国可动

用或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手段，以及在适用时解释作为延期理由的特殊

情况 

 完成销毁储存的弹药的方式和时间的概述――延长期的概要工作计划 

 《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时拥有的集束弹药和爆炸性子弹药的数量

和类型，以及《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发现的任何其他集束弹药或爆

炸性子弹药的数量和类型； 

 《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八年期间销毁的集束弹药和爆炸性子弹药的

数量和类型 

 提议延长的期限内将销毁的集束弹药和爆炸性子弹药的数量和类型，

以及预期达到的年销毁率 

 提供国家联络人的详细联络方式以供开展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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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详细叙述 

详细阐述上述概要内容，并除其他外，向各缔约国通报以下情况 

 遵守第三条最后期限的挑战起源 

 现有的国家库存和销毁储存的能力 

 迄今所取得进展的性质和程度 

 为支持迄今所取得进展提供的资源 

 使用的方法和标准 

 剩余挑战的性质和程度 

 人道主义、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 

 为应对剩余挑战可动用和(或)所需要的机构、财政、技术和人力手段和

资源 

 所需时间以及所需时间背后的理由 

 涵盖所需时间的详细工作计划，包括可衡量的基准，包括但不限于： 

 延长期内每年计划销毁多少库存和储存？ 

 预计的年度费用，包括费用明细？ 

 执行该计划所需的预期资金来源？ 

 有哪些潜在挑战和(或)风险因素可能对计划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 

 可能妨碍缔约国在提议延长期内销毁所有储存的情况 

 与提议延期请求有关的任何其他信息。 

     


